
弥勒市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弥巩固振兴组办〔2024〕14号

关于同意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各有关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市级有关部门：

你们报来的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申报方案（含请示、实施方案等附件）和《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已收悉，经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预审工作领导小组于2024年4月11日组织各成员部门及项目单位开展项目评审，并将评审意见现场反馈各单位进一步修改完善后，于5月7日再次报送市级各行业部门进行了复审，现同意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目标申报事项

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项目评审组集中评审意见，各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规划符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求，资金投向符合《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21〕140号）有关要求，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基本合理，同意批准实施项目（具体项目详见附件）。

二、有序推动项目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项目批复后，各有关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要切实履行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明确项目建设具体责任领导，并指派专门站所和技术人员，确保有人管事、有人干事。

（二）强化项目实施。各有关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要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管理规定，规范项目实施程序，确保项目如期开工建设；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目单位要严格按照此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建设内容。

（三）强化过程监管。各项目实施单位要精心组织，全面加强项目管理，全力推动项目实施。施工过程中要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督促检查，适时掌握项目动态，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要加强施工力量统筹，确保项目序时进度达到上级要求，要求所有项目于6月15日前开工，8月30日前完成竣工验收，并及时移交资产投入使用，充分发挥衔接资金项目效益。

（四）强化系统维护。各项目单位务必于5月13日前将实施项目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系统”，并指派专人适时更新录入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等信息。

三、规范管理使用衔接资金

各项目单位要牢固树立财政衔接资金是“高压线”的意识，绷紧资金使用这根弦，用好用活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一要规范资金管理使用。要按照《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全面实行负面清单制管理，严禁实施楼堂馆所、商铺或门、墙、亭、廊、栏等景观建设内容，坚决防止“垒大户”和“造盆景”等形象工程；项目资金要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杜绝出现超范围使用或拉用、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衔接资金足额投入；同时，要严格按照项目进度支付衔接资金，做到资金支付与项目建设进度相匹配。二要重视资金绩效管理。要对绩效目标申报、监控、自评等实行全过程绩效管理；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大事，严格按工程预算实施项目，避免因超能力搞建设或工程结算额大幅度高于规划预算，造成新的政府债务，引发“两拖欠”问题。三要完善项目资金台账。各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要按照相关规定和文件要求，坚持按单体项目建立项目台账，收集整理工程和项目台账资料归档备查，确保资金支付与工程资料完全闭合，切实提高衔接资金使用的精准度。

四、严格执行公告公示制度

各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要按照国家、省、州有关规定和要求，严格执行项目和资金公告公示制度，确保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一要完善公示要素。项目实施前、实施后，要对项目实施方案、绩效目标和完成情况（绩效目标完成）进行公示和公告，实施前公示主要包括项目名称、资金来源、实施期限、绩效目标、实施单位及责任人、受益对象和联农带农机制等；实施后公告主要包括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结果、检查验收结果、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同时，项目公开内容须包括实施单位及责任人、通讯地址和电子邮箱、监督电话（单位监督电话和12317举报电话）等重点要素。二要严格公示时间。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公示公告时间均不少于10天，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三要明确公示地点。按照“谁分配、谁公开，谁使用、谁公开，分配到哪里、公开到哪里”的原则，分级进行公示公告，项目在哪里实施，就要公示公告到哪里。四要规范公示方式。市、乡两级应通过门户网站、公示牌（栏）等方式进行公开。在乡、村两级实施的项目和到户项目，要在群众便于知晓的醒目地方进行张榜公示，有条件的村组可通过手机APP、短信等方式公开。

五、严格落实项目报备制度
项目批复后，各项目单位要严格落实项目报备制度，确保项目实施各环节工作落实到位。一是在接到此文件后10个工作日内，将项目实施方案电子版和纸质版（装册）报市级项目业务主管部门备案。二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做到适时掌握项目动态，并按要求及时上报项目监测报表。三是项目完工后，要及时组织验收，并在验收后30日内将项目完成情况和验收材料报备市级项目主管单位。四是坚持“成熟一个移交一个”的原则，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60日内完成资产登记移交管理工作，结合实际制定相应后续管护制度，并将资产移交清单上报项目主管单位备案。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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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勒市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清单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  资金
	备注

	 合 计
	——
	2263
	——

	1
	太平街道办事处
	太平街道弥东社区仓储分拣中心建设项目
	弥东社区
	100
	

	2
	福城街道办事处
	福城街道2024年夸西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标准化种鸭养殖示范基地一期）项目
	夸西村委会
	214
	

	3
	福城街道办事处
	福城街道2024年母乃村小石城小组人居环境补短板项目
	母乃村小石城小组
	23
	

	4
	福城街道办事处
	福城街道2024年菜花社区大菜花小组人居环境改造提升项目
	菜花社区大菜花小组
	80
	

	5
	新哨镇人民政府
	新哨镇2024年河西片区韭黄分拣冷链基地项目
	路体社区
	400
	

	6
	朋普镇人民政府
	朋普镇2024年度齐格村委会秸秆粉碎加工厂升级改造项目
	齐格村委会
	30
	

	7
	朋普镇人民政府
	朋普镇水果冷链分拣厂项目
	黑果坝村委会
	300
	

	8
	巡检司镇人民政府
	巡检司镇2024年农资服务点建设项目
	巡检司社区
	80
	

	9
	西一镇人民政府
	西一镇租舍小组人居环境提升项目
	攀枝村委会租舍小组
	100
	

	10
	西二镇人民政府
	西二镇2024年绿柴冲村委会提水工程建设项目
	绿柴冲村委会
	100
	

	11
	西三镇人民政府
	西三镇凤凰村等5个村凤凰山泉水厂建设项目
	凤凰村委会
	280
	

	12
	东山镇人民政府
	东山农副产品烘干晾晒储藏项目
	新寨村委会朵母田村
	261
	

	13
	江边乡人民政府
	江边乡江边村委会独家小组村内道路修缮工程
	江边村委会独家小组
	30
	

	14
	五山乡人民政府
	五山乡2024年舍姑小组人居环境提升项目
	舍姑村
	100
	

	15
	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
	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鸡街铺社区长塘子水库应急抗旱提水灌溉工程建设项目
	鸡街铺社区
	47
	

	16
	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
	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普龙社区马崔坝应急抗旱提水灌溉工程（电力）建设项目
	普龙社区
	13
	

	17
	弥勒市农业农村局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资金
	各乡镇（街道）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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